
第十单元 几类主要的典型合同

三、借款合同

（一）金融机构借款合同

1、合同性质

（1）金融机构贷款或者其他主体贷款的借款合同是诺成合同，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自然人间借款

属于实践合同）

（2）借款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个人间借款可采用口头形式）

2、合同解除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

3、借款利息

（1）预先扣除利息

在借款合同中，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

借款并计算利息。

（2）提前还款利息计算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除另有约定，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3）支付利息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到补充协议按如下方法处理：

①借款期间不满 1 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②借款期间 1 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 1 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 1 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二）民间借贷合同

1、民间借贷的范围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注意】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

发的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

2、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

（1）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仍可以提起诉讼。

【注意】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

裁定驳回起诉。

（2）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借款人坐牢，可以告担保人）

【注意】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

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

民事责任。

3、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原则上有效，除非存在如下情形之一：

（1）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高利转贷）

（2）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非法融资转贷）

（3）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4）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借款人为购买枪支借款）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6）违背公序良俗的。

【注意】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需要考虑出借人

事先对涉嫌犯罪是否知情）

4、互联网借贷平台的法律责任

（1）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不承担担保责任。

（2）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的，网

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5、法定代表人在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责任

（1）以单位名义借用于个人

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可以要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

或者第三人。

（2）以个人名义借用于单位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可

以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6、民间借贷与买卖合同混合时的处理原则

（1）按民间借贷审理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起诉。

（2）不履行可拍卖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

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

主张返还或补偿。

7、民间借贷的利息与利率

（1）借期内利息

①未约定（免息）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不得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

②约定不明（按交易习惯）

Ⅰ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Ⅱ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

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③有约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 倍的除外。

【总结】借期内利息

付息方式 计息规则



没有约定 不支付利息

约定不明
自然人间借贷 不支付利息

其他借贷 法院根据情况确定

有约定 按约定（≤LPR4 倍）

（2）逾期利息

①有约定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 倍为限。

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Ⅰ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Ⅱ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

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③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

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 倍。

【总结】逾期利息

具体情形 计息规则

有约定

≤LPR4 倍 按约定

＞LPR4 倍 按 4 倍合同成立时 1 年期 LPR

没有约定

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
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1

年期 LPR)

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 按借期内利率

【例-多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民间借贷利息与利率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无权请求借款人支付

借期内的利息

B.借贷双方约定的逾期利率，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

C.借贷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无权请求借款人

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

D.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的，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1、合同性质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合同生效认定

一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满足了“出借人提供借款”的要件，合同生效：

借款方式 提供借款认定

现金 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

平台
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票据交付 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 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其他方式 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